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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廣告世界中的球員與裁判
By Jonah Ken Tan, VP, Southeast Asia, comScore

隨著越來越多的廣告行銷預算配置在網路當中，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驗證網路廣告的效益？

又該使用哪種工具衡量和比較各個廣告活動？每當回頭檢視 KPI 與廣告效果的同時，是否會覺得總是有什
麼地方不對勁？數位廣告是否被曝光給真人、投放在適切的地理區？更甚者，廣告真的有機會進到螢幕框

內嗎？

相信這些都是廣告主和廣告代理商在規劃行銷策略時需要面對的課題。本文由 comScore 東南亞區域副總
裁 Jonah Ken Tan 撰寫，說明為何該使用公正的第三方監測數據來評估廣告效益，並且提醒監督者要保持

絕對中立，以確保數據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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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產業都需要有其固定的裁判 ——
一個不能與這產業中的公司、同業公司有關，或是自產業中遴選出來的人選，
這個監督者 必須是個獨立且中立的角色，以確保監督數據的可信度

我們都知道「球員」和「裁判」是互相獨立的角色，不過在有些運動賽事中，

我們偶爾會看到球員兼裁判的情況發生，這種狀況終究會讓比賽變得一團混亂，一

旦發生這樣的情形，相信不會有人會對比賽的結果信服，比賽結果也終將變成大家

茶餘飯後的笑話。

而在商場上，每個產業都需要有其固定的裁判，一個不能與這產業中的公司、

同業公司有關，或是自產業中遴選出來的人選，這個監督者必須是個獨立且中立的

角色，以確保監督數據的可信度。球員不可兼裁判，這是明顯易懂的道理，但是在

數位廣告的世界中，這道理卻又不是完全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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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廣告世界㆗的球員與裁判

資料來源： comScore Players vs Referees in the Digital Advertising World；發佈單位：創市際ARO

網站主使用自家測量工具，呈現自家平台具有高度廣告可視性，
而這個監測工具揭露出其它家平台的相對不利的數字。

幾個月之前，有個規模較大的網站主藉由揭露對自己有利的數據來貶抑其他網站主，並大肆宣揚自己

平台的優勢；但仔細一瞧，這個網站主是使用自家的測量工具，來呈現自家平台具有高度廣告可視性，

而這個監測工具揭露出其它家平台的數據，則是相對低很多的廣告可視性。

令人欣慰的是，這些未受監督且自我感覺良好的數據被一些媒體集採業者質疑後，他們對數據的不安，

也讓這個事件最終演變成午夜鐘響後的仙度瑞拉，這個網站主最終還是妥協，決議讓第三方提供中立的評

估數據。在此要向這些堅守立場的媒體集採業者致敬，也讚賞這個大網站主開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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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廣告世界㆗的球員與裁判

資料來源： comScore Players vs Referees in the Digital Advertising World；發佈單位：創市際ARO

展示型廣告

標準：50%以上廣告面積停留在螢幕
範圍中1秒以上
大型：30%以上廣告面積停留在螢幕
範圍中1秒以上

除了上述的例子外，也有另一間即將公開的網站主真實案例，但很不幸的，此案例卻沒有一個好結局。

某網站主決定不採用 MRC* 核准的廣告可視性曝光基準（請見下方說明），而採用較低的衡量標準，他們甚
至藉由與某家第三方監測單位合作來宣稱自己的公正性，但是我們知道因為衡量基準較低的緣故，呈現出的

監測數據當然會有高估的情形。

我們希望公理得以早日伸張，否則日後就會有個網站主洋洋得意地宣揚自家平台（被刻意操縱）的廣告

可視性比例有多高，然後還有一群不明事理的媒體集採業者隨之起舞，抨擊某些廣告可視性比例沒有調整得

這麼高的網站。

*MRC (Media Rating Council, 美國媒體分級委員會) : 負責對各媒體及第三方監測機構進行認證

影音廣告

50%以上廣告面積停留在螢幕範圍中
2秒以上

行動廣告

展示型廣告：50%以上廣告面積停留
在螢幕範圍中1秒以上
影音廣告：50%以上廣告面積停留在
螢幕範圍中連續播放2秒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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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廣告世界㆗的球員與裁判

資料來源： comScore Players vs Referees in the Digital Advertising World；發佈單位：創市際ARO

廣告伺服器業者不能同時身兼「投遞廣告」以及
「監測透過自身系統投遞出的廣告效益」這兩種角色

另外一個有趣但同時也是負面的案例，某個廣告伺服器業者利用自家開發的監測工具去衡量廣告效益。

身為一個廣告效果衡量的顧問，當我被問到：「為什麼我要選擇第三方的監測方式，而非某某某廣告伺服器

業者本身提供的免費監測數據呢？」… 這樣的問題真的很令人傻眼。
我的答案是：球員本來就不應該同時擔任裁判，廣告伺服器業者不能同時身兼「投遞廣告」以及「監測

透過自身系統投遞出的廣告效益」這兩種角色。



新
知

產
業

創市際雙週刊第㈦㈩㈦期 2016 年 12 ㈪ 15 ㈰

數位廣告世界㆗的球員與裁判

資料來源： comScore Players vs Referees in the Digital Advertising World；發佈單位：創市際ARO

更進一步探討，裁判（監督者）其實不是完全公平相等的。原因是，如果客戶要求三個經過 MRC 授權的

第三方監測單位，一起去測量同一波行銷活動的可視性廣告比例數據，會發現三個監測單位所提供的數據都不

一樣，可以從兩個面向去討論這件事情：

第一是個好消息，MRC 已經知道這類問題存在，並且開始啟動不同的調查去解決此類問題，解決方式是

要求受 MRC 認證過的廠商都要遵守可視性廣告曝光準則。第二個面向便是壞消息了，當我們細看那些 MRC
揭露數據落差的原因，你會驚訝某些造成落差的原因其實都是可以簡單地被避免的，但有些監測單位卻選擇忽

略，這也揭露了某些擔任裁判角色的監測單位並沒有數據整合能力的隱憂。舉例來說，MRC 指出的某個造成

數據落差的原因為監測單位無法正確地衡量「處理順序 (Processing Order)」，這代表監測單位的衡量邏輯必
須為：

1. 達成可視性條件 : 50% 以上的廣告版面面積必須呈現

2. 再達成停留時間的條件：展示型廣告停留 1 秒以上，影音廣告停留連續 2 秒以上
以上兩個條件都達成了，才會被視為一次有效的曝光。我很震驚的是，這個一個基

本常識，但卻無法被達成，也難怪我們會需要 MRC 來制定可視性廣告曝光準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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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數位廣告產業具備了「準確性」與「可衡量效益」兩種特色，因此在這幾年蓬勃發展，為了維持這樣的成長，

網站主／平台業者必須不斷創新，為客戶創造更多的價值；在此同時，必須讓第三方公正的裁判去衡量廣告效

益。總而言之，若要保持持續成長的趨勢，就必須謹記「球員不能同時身兼裁判」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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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MRC 認可的 comScore vCE™  廣告驗證模組

不重複網友觸及率與接觸頻率

真人 GRP 

人口變項

§ 年齡

§ 性別

§ 其他

廣告可視性有效流量

有效流量檢測

品牌安全性

適切地理區

廣告驗證模組 受眾模組

comScore 為中立第三方監測單位，其 vCE™ 當中的廣告驗證模組包括廣告可視性、有效流量檢測、

品牌安全性、適切地理區等四項基準，加上結合追蹤程式碼、數據夥伴資料、comScore 人口樣本資料
結合計算得到的受眾模組，並經過 MRC 認證，可以衡量廣告曝光是否精準投放，並且搭配受眾模組分

析，準確地評估廣告效益。

資料來源： comScore vCE2.0；發佈單位：創市際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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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篇

適合的品牌代言人，除了讓消費者願意購買商品或服務外，進一步更是品牌在經營形象的重要推手之一。
為瞭解代言人對於網友在購物時的促購情形，及其對於代言商品的影響力，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於 2016 
年 11 月 18 日至 20 日，針對 15 歲 – 64 歲網友進行了一項「代言人篇」的調查，總計回收了 2,063 份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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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Findings

‣各類型商品中，以「美容保養保健與彩妝」類為網
友最常受代言人影響而購買的類別。

‣促購度較高的代言人主要具備因素：「形象良好且
正面」、「代言人的形象與該產品符合」及「其代
言的廣告令人印象深刻」。

‣代言人的廣告影響力，主要在能夠「加深對該產品
的印象」及「增加購買意願」。

‣當代言人所代言的產品出現問題時，認為「代言人
應該對代言產品負責」者占 39.8%；認為「代言人
非廠商，也是受害者之一」者占 22.6%。

‣超過七成網友認為，代言人的私生活行為對代言產
品是偏向有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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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來瞭解網友在購買哪些類型的商品時，較會受到代言人的影響：

調查發現，近三個月曾購買商
品的網友，在各類別中，以購
買「美容保養保健與彩妝」類
受到代言人的影響最大 (轉換率
為 46%) 表示曾選購該類商品
的網友，在決策過程中，有將
近一半曾受到代言人的影響，
而促使其購買該類商品；其次
代言人影響力較高的產品還有
「行動App」類 (37.8%)、「手
錶與飾品配件」類 (35.3%)、
「電玩遊戲與主機」類 (34.6%) 
及「相機、攝影周邊」類 (34.1
%) 等商品。

15.7%

4.0%

4.9%

3.0%

2.9%

5.9%

6.4%

2.4%

9.1%

5.8%

4.1%

16.4%

6.9%

2.5%

2.5%

4.7%

34.1%

10.5%

13.9%

8.7%

8.4%

17.3%

21.0%

8.4%

32.2%

21.5%

15.6%

74.9%

31.6%

12.3%

18.0%

33.6%

0% 20% 40% 60% 80% 100%

美容保養保健與彩妝

行動App(通訊軟體/交友軟體等)

手錶與飾品配件

電玩遊戲與主機

相機、攝影周邊

男性精品與服飾

女包精品與女鞋

嬰幼兒與孕婦

電腦、平板等3C周邊

運動、戶外休閒

家電與影音視聽

食品、飲料

女裝與服飾配件

汽機車精品百貨

傢俱、寢具

書籍、文具、影音光碟

受代言人影響而購買

近三個月曾購買

Base：近三個月內曾購買產品者 N=1,982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Nov. 2016

註：轉換率=受代言人影響而購買/曾經購買
比率越高代表該類別產品越容易受代言人影響而購買

轉換率

46.0%

37.8%

35.3%

34.6%

34.1%

33.8%

30.3%

29.0%

28.3%

27.0%

26.0%

21.9%

21.8%

20.6%

13.9%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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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五成網友認為代言人的「形象良好且正面」(52.3%)，是致使其想購買該代言產品的主因，其中以年齡在
25-29歲、居住在北部者人數居多；其次原因還包含「代言人的形象與該產品符合」(45%) 及「其代言的廣告令
人印象深刻」(39.8%)等因素。而代言人的廣告影響力，主要在能夠「加深對該產品的印象」(53.9%) 及「增加
購買意願」(47.1%) 。

進一步探討代言人的促購影響力：

52.3%

45.0%

39.8%

29.9%

27.0%

26.6%

25.4%

20.0%

0% 20% 40% 60%

形象良好且正面

代言人的形象與該產品符合

其代言的廣告令人印象深刻

代言人於廣告中的台詞打動人心

代言人的知名度高

相信他在該產品的領域擁有專業知識

代言人在廣告的表現傑出而被說服

自己是忠實粉絲

促使購買產品的代言人因素

Base: 會受代言人廣告影響而購買產品的受訪者 N=913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Nov. 2016

53.9%

47.1%

41.2%

41.2%

34.3%

26.3%

0% 20% 40% 60%

加深對該產品的印象

增加購買意願

提升對產品的品牌形象

增加對產品的認識

會因為代言人的廣告而關注該品牌其他商品

較常與親友討論該商品／品牌

代言人廣告的影響力

Base: 會受代言人廣告影響而購買產品的受訪者 N=913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Nov.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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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代言產品出現問題時，網友抱持的態度，及代言人的私生活行為對產品的影響程度：

由調查數據可知，當代言人所代言的產品出現問題時，認為「代言人應該對代言產品負責」者占39.8%，而認
為「代言人非廠商，也是受害者之一」(22.6%)者在兩成左右，其中以年齡在 24歲以下、學生、居住在中部
者比例較高。另一方面，透過分析結果顯示，超過七成的網友認為 (28.3%+44.5%)，代言人的個人行為對代
言產品是偏向有影響的，其中認為「影響非常大」者占 28.3%，以 40歲以上的族群比例較顯著。

39.8%

22.6%
14.5%

14.3%
8.3%

代言產品出現問題時的態度

代言人應該對代言產品負責

代言人非廠商，也是受害者之一

沒有想法

代言人應該公開對社會大眾道歉

下次不會再購買該代言人推薦的產品

Base：全體的受訪者 N=2,063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Nov. 2016

28.3%

44.5%

12.9%

6.4% 7.8%

代言人的私生活行為對產品的影響程度

影響非常大

有一些影響

影響很小

完全沒影響

沒有意見

Base：全體的受訪者 N=2,063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Nov.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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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調查結果可知，最容易受代言人影響為購買的商品類別為「美容保養保健與彩妝」、「行動App」與
「手錶與飾品配件」；而多數網友會因為代言人而購買該商品的原因，以代言人「形象良好且正面」為主，

其中以年齡在 25-29歲、居住在北部者比例較高，其次原因則還有「代言人的形象與該產品符合」 及「其

代言的廣告令人印象深刻」等因素。

透過分析數據發現，代言人的廣告影響力，除了能夠「加深對該產品的印象」及「增加購買意願」外，還

能「提升對產品的品牌形象」及「增加對產品的認識」，顯示出合適的代言人，在品牌經營方面確實有相

當正向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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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032 50.0%
女性 1031 50.0%

年齡

15-19歲 173 8.4%
20-24歲 191 9.3%
25-29歲 190 9.2%
30-34歲 216 10.5%
35-39歲 242 11.7%
40-44歲 217 10.5%
45-49歲 218 10.6%
50-54歲 222 10.8%
55-59歲 208 10.1%
60-64歲 185 9.0%

居住地

北部 1943 45.7%
中部 541 26.2%
南部 579 28.1%

研究方法：

線上調查(IX Survey線上研究整合系統)

研究對象：

樣本來源為創市際 CyberPanel大型樣本群，
針對15歲-64歲網友進行隨機抽樣。

研究期間：

2016/11/18～2016/11/20

有效樣本數：N=2,063
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正負2.16%，
再依照行政院主計處2016年10月台灣地區內
政部人口之性別及年齡人口結構進行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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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雙週刊報告書內容為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版權所有。

‣若需引用本雙週刊相關數據，或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詢問。


